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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环境问题深受大众关注，有关环境类的诉讼案件也是越来越多。环境司法有其特殊性及复杂性，

其有可能涉及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以及刑事诉讼，同时还可能会涉及实体法、程序法等多方面；此外其

技术性较强，需要相关人员除了掌握法律知识以外还应掌握有关环境修复方面的知识等；以上这些有关

环境司法的特殊性决定环境司法应走专门化司法道路，具备专门的环境司法机构，拥有专门化的环境司

法审判观念、裁判标准等。因此，本文将从以下三个角度来分析环境司法专门化，通过对环境司法专门

化的概念与主要要素的分析，指出现阶段环境司法专门化所面临的困境，通过研究与外国的对比与借鉴

从而在实现路径层面提供解决困境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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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nvironmental issues have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and there have been 
more and more litigation cases related to the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justice has its particu-
larity and complexity, which may involve civil litigatio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and criminal 
litigation, as well as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substantive law and procedural law; In addition, it is 
highly technical, requiring relevant personnel to master the knowledge of environmental reme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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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on in addition to legal knowledge; The above particularity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determines 
that environmental justice should take a specialized judicial path, have specialized environmental 
judicial institutions, and have specialized environmental judicial trial concepts and standards. There- 
fore,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environmental judicial specialization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pers-
pectives. By analyzing the concept and main elements of environmental judicial specialization, it 
points out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current stage of environmental judicial specialization. By 
studying and comparing with foreign countries, it provides a way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at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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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理论 

1.1. 概念 

对环境司法专门化概念的理解，应当以司法专门化为切入点进行探讨。司法专门化，是指原本在普

通法院拥有管辖权的法律案件，由专门的审判机构进行管辖。首先，司法专门化要有专门的审理机构，

包括专门的法院以及法院内部的审判法庭、合议庭。其次，司法专门化应当有专门的司法人员，为了保

证司法的公正性和稳定性，应当确保经过司法程序的每一个案件都得到公平公正的处理，司法程序的进

行需要由专业化的司法人才队伍作支撑，司法人员的专业水平决定了案件的处理结果。再次，司法专门

化要求司法活动应当依照专门的法律规则进行，司法公正的核心要义除了实体公正还有程序公正。综上，

环境司法专门化是指通过设立专门的环境法庭以及环境法院等专门性机构，采取专门性的环境资源类案

件审判诉讼模式，以提高环境资源类案件裁判的专业性的司法改革和探索。环境司法专门化应从其主要

构成要素[1]角度予以详细剖析，即专门性机构和专门性的诉讼模式。 

1.2. 主要要素 

1.2.1. 专门性机构 
专门化机构是指在环境司法专门化中应设立专门的环境案件审判机构，如环境法庭、环境法院等[2]。

在专门化机构建设的推进过程中，调整三个关系尤为重要：一是对于专门性机构的设立是应按需求设立

还是应纳超前谋划设立的关系。实事求是原则是专门化机构建设应坚持的首要原则。因此，排在首位的

应是统计需求，做到有需求才设立而不是随意设立，造成需求与供给不平衡的问题。其次不应超前谋划，

每个地区的发展都有其特性，每段时间的发展状况不同，所产生的结果也不近相同，故而不应超前谋划，

以免赶不上发展，不能做到与发展同步。二是集中管辖和一般管辖的关系。对于一些具有共性的案件或

者是牵扯范围很广的案件，应做到集中管辖，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发挥集中管辖的作用，使对环境的保护

落到实处。但对于一些极具个性的案件，例如对千岛湖的水体的保护问题，更多的与地方政策挂钩，这

时要做到一般管辖，了解情况才能做到更好地保护。三是精准施策和整体推进的关系。要避免事情只停

留于表面，而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在部署工作的同时，还要做好监督工作，督促法院落实工作任务。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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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专门性机构应将重心置于主要业务，做好其主业，重心落在环境资源案件审判上，与此同时还要注

重对专业的审判力量培养，加强对审判人员的审判业务培训，积极展开对于业务的交流与分享，为发展

环境司法专门化培养人才。 

1.2.2. 专门性诉讼模式 
环境资源案件在诉讼模式与审理制度、审判观念与审判标准、证据规则与事实认定、损害评定与责

任承担等方面与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均有所区别，有其特殊性存在，所以建立符合环境资源案件特点

的专门化审判机制诉讼模式是必然选择，也是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的关键[3]。 
在审判理念方面应注意防大于治，要将预防考虑到案件审判之中。在裁判标准方面，要注意环境的

修复问题，不能只停留于裁判，还应考虑到后续修复问题。诉讼模式不必单一，对于诉讼主体的把握应

从环境利益角度层面加以考虑，不能只拘泥于法律条文。证据以及事实认定以及损害评估方面是环境案

件审判的重难点，与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证据规则会有所不同，应确立适合环境案件的证据证明规

则、案件事实认定、损害评定以及责任承担制度。 

1.3. 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方向 

1.3.1. 关注案件的特别之处 
我们都知道，水体、大气、土地的质量都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可以看出影响环境的因素也别多，这

导致环境案件的内容相当广泛；除此之外，环境诉讼因为可能涉及民事、刑事以及行政诉讼方面的内容，

所以环境案件可能涉及的形式十分多样。基于以上特点，在审理环境案件时，应更加注重环境案件当中

的特点，做到明晰特点，从而更好把握案件，最后做到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 

1.3.2. 协同审判是大势 
由于环境资源案件涉及的角度多数量也多，因此探索协同审判工作机制对各级法院来说是有必要的。

以理解刑事、民事、行政法律责任承担方式为基础，注重发挥行政审判的监督预防作用、刑事审判的惩

治教育作用、民事审判的救济修复以及立案执行的服务保障功能，整合各方之力，做到协同审判，从而

更好解决环境问题[4]。同时应加快环境案件专门审判机构的建设，使环境司法专门化进程加快，从而更

好地解决环境案件。 

1.3.3. 理论研究持续深入 
目前而言，我国对于环境司法专门化方面的研究还是不够，且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是较为落后，

因此应不断深入环境司法专门化的研究，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5]。首先，应充分发挥专家咨询在环境案

件中的作用。其次，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我们应充分利用优势，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切

从实际出发，推进发展审判理论的创新，使之成为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的支撑。其次，在现代社会，

我们要认识到科技的力量，为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趋势、具体应用的比较研究提供技术支持。最后，要

重视对外国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不可直接照搬照抄，而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符合中国

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司法专门化理念。 

2. 环境司法专门化面临的困境 

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初期，是在符合现实需要的基础上，以实用为目的进行探索发展的。为了保护

资源，合理地开发利用环境资源，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国部分地区在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领域开展

实践工作，在部分地区陆续设立了海事法院、矿区法院等专门性法院。2007 年开始，规范意义上的环境

资源审判专门化在我国出现，主要标志为在昆明、无锡等地设立环境保护法庭。但各地区之间交流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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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处于分别探索、各自发展的阶段。2014 年 6 月，最高人民法院集中推进专门审判机构建设工作开展，

这是我国开始系统的审判专门化改革的标志。2016 年 6 月 2 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的相关司法意见规

范了审判理念、规则程序、受案范围等方面，填充了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体系的内容。但在现阶段环境

司法专门化在实际运行中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将从现实层面谈论环境司法专门化面临的困境。 

2.1. 专门性机构数量少 

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的设立，对于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推进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直到 2019 年

底，我国共有 23 家高级人民法院实行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二合一”或“三合一”归口审理

模式。这个数量，对于我国数量巨大的环境资源案件而言还是杯水车薪。 

2.2. 环境公益诉讼机制不健全 

环境公益诉讼机制的不健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2.1. 主体资格受限制 
根据《宪法》第 9 条、第 10 条和第 26 条，可以看出国家在环境和生态中起到的作用，但公民的权

益在这些法律规定中并没有得到体现。众所周知，民事诉讼原告必须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行政诉讼

的原告要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刑事诉讼只能由人民检察院和作为自诉人的被害人或者

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起。由以上的结论可以得出，不管是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公民

的环境参与权得不到保障，从而使环境诉讼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以上述规定为铺垫，我们来看《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58 条以及 2012 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 55 条，这两个法条规定了一定的社

会组织才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看似帮助解决了环境侵害纠纷，实际上却是对原告范围的一种限定。

例如在 2013 年 1中华环保联合会认为其有提起诉讼资格的八个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无一成功立案。且

大多因为难以准确把握或者法律无法适用而无法立案。现行的法律规定虽规范了环境诉讼的程序和保障

各方诉讼权利，在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与运行。 

2.2.2. 审理时限不合理 
在环境公益诉讼涉及民事时，由于没有专门的环境诉讼法，故将采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案件

一般在六个月内审结，若有特殊情况则可以延长，但是需要得到批准。但实践中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中大多存在调查取证难、专业性强等问题，致使在审理期限内无法审结，而法院也存在司法工作效益的

压力，是环境案件无法立案。因此，审理时限的不合理也是环境诉讼面临的一个问题。 

2.2.3. 承担责任方式单一 
例如，对环境污染犯罪案件进行责任追究时，因其仅有刑事审判而缺乏民事审判，使得环境刑事犯

罪即使得到惩罚，也不够全面。环境修复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和运转，资金不到位就导致环境无法得到恢

复环境问题得不到解决。 

2.2.4. 管辖存在地方保护主义 
法院在审理环境案件时或多或少会受到当地政府的影响，而政府又会在一定程度上重视会污染的大

型企业的创收，保障当地的经济，故法院的审理过程会受到一定的掣肘。 

2.2.5. 专项基金支持缺乏 
败诉方来承担民事诉讼的败诉费用与不得从环境诉讼中获取经济利益均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但在

 

 

1 中华环保联合会：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注册，接受生态环境部和民政部业务指导及监督管理，由热心环保事业的人士、企业、

事业单位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的、全国性的社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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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因为环境问题涉及范围广、治理费用大的性质，使诉讼标的额相对较大，原告依据规定先承担

诉讼费用和调查取证等一系列的费用，导致一些有资格的主体为了避免巨额支出而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

这无疑给环境公益诉讼发展带来了阻碍，让环境公益诉讼很难真正得到发展。在实际案件中，规模小、

资金不足的企业在污染、破坏环境以后，根本承担不起巨额的环境治理费用，所以在环境修复方面由于

缺乏资金，环境问题在根本上得不到解决，致使环境公益诉讼形同虚设，得不到发展。 

2.3. 专业团队的匮乏 

环境司法审判需要专业化的知识和相应的技术支撑，例如有关环境修复方面的知识。因此专业知识

是专业团队的灵魂、根基，由于环境案件的特殊性，对法官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法官除了具备审判案件

的专业素质、专业技能、审判经验、理论道德之外还应具备一些环境方面知识[6]。当下，环境司法专门

化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缺乏专业的人才，这阻碍了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推进。 

3. 外国的借鉴与启示 

3.1. 与日本的对比(诉讼提起主体角度) 

日本称之为“公害诉讼”强调对环境造成了损害；我国强调环境问题涉及到公共利益，因此称之为

“公益诉讼”。公共利益的主体十分广泛，因此我国可以提起公共利益的主体也十分广泛；而日本强调

公害诉讼是由于人为活动对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再涉及到民事侵权行为、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因此日本

根据公害民事诉讼、公害行政诉讼、公害刑事诉讼的不同，存在不同的诉讼提起主体。由此可见，我国

从公益的角度出发，更注重目的性；而日本关注点在于公害相关的行为，更注重行为做法。 
中日在对民事公益诉讼提起的主体问题上都存在一定争议。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共利益概念

更应被强调。环境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环境质量进而会影响生活质量，因此建议我国应在一定程

度上扩大适格主体，让环境公益诉讼非停留在理论而能真正运用于实践之中，但也要注意限制诉权，若

诉权的赋予太过宽松，将可能会导致环境诉讼案件大量涌入法院，这样在案件的处理上会给法官带来很

大的压力，也不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 

3.2. 与美国对比 

首先在概念方面，因为美国法律没有独立的侵权制度，故所谓的“侵权行为”实际上只是各种侵权

行为事实的统称，“妨害”与环境侵权在美国法中是相对应的概念。 
其次在法律渊源方面，成文法和普通法是美国环境侵权法的主要渊源。美国多用普通法的原则来处

理在涉及环境侵权的问题得因于其拥有由相关成文法、联邦环保局的规章等组成的环境法成文体系。而

在我国法律渊源只有成文法、宪法、民法等，判例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 
通过以上基础性的差异以及中美在救济方式上存在的差异，让我们认识到，在环境诉讼方面，我们

需要加强理论研究，现今，我国在环境司法专门化尚处在探索阶段，严格限制环境侵权诉讼主体的资格，

致使当有破坏环境的行为发生时，受害人却得不到及时的救助。反观美国在这方面，由于对环境侵权方

面有着公共妨害与私人妨害的分类，使得受害人在受到妨害时能及时得到救助。我们应借鉴美国在环境

公益诉讼方面的经验，扩大公民在环境公益诉讼的参与，使其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明确环境侵权的性质、

特征的分类，做到防大于治，这也是推进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进程中应该借鉴学习的。 
其次还应该做到完善相关救济方式，借鉴美国“部分排除侵害”、“代替排除侵害赔偿”的救济方

式，将产业利益、环境侵权受害者权益、社会公平正义进行有效衔接。在环境侵权纠纷中，公众的参与

使环境决策更加科学，有利于协调各方冲突利益。目前，我国环保团体发展不完善且公众参与制度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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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性规定。我国应加大公众在环境决策方面的参与力度，明确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法律依据和具体程

序，增强其可操作性和可信度，是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的重要一环。 

4. 环境司法专门化实现路径 

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实现途径可以从三方面的改革来论述：首先，是在方式上的改革，应从较为分散

的工作方式改变为体系化的工作方式。由于我国原来的司法工作方式是较为分散的，因此改革的第一步

是要改变原来分散的工作方式。其次是完成体系化改革，一步步走向体系化。环境司法专门化是体系化

的，因此其体系化改革应当要统筹构建环境司法审判机构、环境司法审判规则、环境司法审判理念、环

境司法审判机制以及环境司法审判团队在内的“五位一体”的专门化体系。以上几点需协调兼顾、相辅

相成、一齐推进。其次，是要改革重心，对于环境司法专门化的重心应逐渐从形式上转变为实质上，让

环境司法专门化工作不再流于表面。应不懈怠的进行专门审判机构、制度的完善工作，不断求索环境资

源审判理念和程序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第一，应树立好的理念那就是环境保护优先，修复原达不到保护

的效果，因此要引导公众保护环境，当环境已经被破坏时，就应做到追查到底，及时修复环境；第二，

为了解决相关诉讼的受理条件问题以及环境诉讼的难题，应继续深入理论研究。例如，探索完善有关证

据保全、诉前禁令、依职权调取证据以及举证责任分配等制度，建立符合目前生态环境文明理念的环境

诉讼的专门程序。最后，在范围上的改革，范围上应更加关注狭义环境司法专门化向广义环境司法专门

化的延伸。在保证司法独立的基础上，积极与公安、检察以及相关政府联合执法，尽快做好环境修复工

作[7]。具体而言，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4.1. 推进审判机构专门化 

推进审判机构专门化首要的是设置专门法庭与管辖确认，应着眼约束以环境破坏为代价换取经济发

展的开发行为，积极倡导循环发展、绿色发展，追究损害环境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对于个别环境司法专

门化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可在其基层法院建立环保审判委员会，在高级人民法院设立专门的环境法庭，

负责复杂的、重大的、乃至跨区域的环境法律案件。鉴于环境问题的专业性要求度较高，根据现实的必

要性和可行性，各级可以设立相关的审判专家委员会，负责具体案件的咨询。为了增强案件的可操作性

和跨区域案件可受理性，可以通过专门的环境法庭和巡回法庭来进行案件审理工作，并在此前提下，推

进“三审合一”审判模式运行。目前看来我国环境审判的专门化在积极推进，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共设

立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和审判组织 2149 个。最高人民法院实现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审判职能由

环境资源审判庭“三合一”归口行使，进一步完善对下监督指导，确保法律正确统一适用。继设立南京、

兰州环境资源法庭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设立昆明、郑州环境资源法庭，探索专门审判机构建设和集

中管辖机制新实践[8]。 

4.2. 推进审判机制专门化 

近年来，仅 2020 年一年有关环境方面的司法案件就超过 25 万件，且每年相关司法案件数量还呈递

增态势，2021 年就已审结 29 万余件相比 2020 年同比增长 8.99%，因此推进审判机制专门化是很有必要

的。审判机制专门化包括实行专家陪审制度[9]。环境污染破坏程度、因果关系以及生态环境修复程度等

事实的查明是环境犯罪案件审判过程中的难点和重点。因此要借助技术专家的帮助，建立环境资源技术

专家库，并从中选任为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工作，为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和专业性提供保障。

具体而言选任专家陪审员需要做到：首先是满足《人民陪审员法》第五条规定的“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年满二十八周岁；遵纪守法、品行良好、公道正派；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这四个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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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而且必须具备较强的环境领域的专业知识技能。其次需要根据环境案件审理活动需要，结合案件

的类型、数量等特点，通过个人申请和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人民团体推荐的方式产生。人民法院应当对推荐或自荐担任专家陪审员的任职资格进行认真审查，不符

合任职资格的不得担任专家陪审员。最后为保证人民群众充分参与司法，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情况，

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选取专家陪审员，而不是直接指定相关领域的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10]。还应建立庭

前专家会议制度。由于环境案件的复杂性、专业性，因此应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建立庭前专家会议制度，

有利于环境案件的有效解决。  

4.3. 提升审判团队专业化 

提升审判团队的专业性不是一蹴而就的，进行专业培训是必经的过程。环境资源案件的审判对法官

的要求较高，单纯具备法律知识不足以应对案件，还需具备环境科学知识进行辅助。因此一方面要更加

注重对审判人员的审判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将业务能力成熟的专家聚集起来，组建要与环境保护领域

有关的专家团队。环境资源类案件的执行应更多地强调环境或生态的恢复和治理，专业化的审判人员对

整个案情有了全面的掌握，对环境如何治理以及达到何种程度有着更为专业的判断。从而实现审判与执

行的无缝衔接，提升执行效果，提高办案质量。其次审判团队中还需要关注的一方主体是执行主体，执

行的好也会反向促进环境司法类案件审判的提升。增强执行主体的专业性，提升司法执行人员专业能力

是提高司法执行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加强司法执行人员专业技能的同时，还应借助专业技术人员比

如科技人员、生物学家等来协同执行工作。 

5. 结语 

在法律实务中，法律往往是解决问题的最后一步，因此要真正做到对环境的保护，使环保落实到位，

需要三个层面都能做好。在个人层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将爱护环境作为习惯；其次从社会层面来说，

企业等社会组织应加快开发新能源，注重在日常经营中保护环境，整合资源以提高对环境资源的使用率，

同时还要积极响应国家有关环保的法规政策，在最大程度上将环境保护理念落到实处；社会团体可举办

各类环保活动倡导环保理念，引导社会大众养成环保观念，引领环保风尚；最后从宏观层面(国家层面)
来说，有关部门应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完善环境修复制度、环境污染的防治办法及奖惩措施等；制定

相关的环境质量标准，要求相关企业社会团体等必须严格遵守；制定相关政策，对于环境有关的项目要

加强审核，鼓励引导和支持环保产业及技术的发展，对重污染产业实行限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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